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簿记建档发行 2016 年第一期绿色金融债券方案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计划发行 40 亿元人民币“青

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期绿色金融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国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为本次债券的牵头主承销商

及簿记管理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债券的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全国银

行间债券市场的相关规定，将本次债券发行的具体方案披露如下： 

一、簿记管理人团队的构成 

发行人已聘请国泰君安担任本次债券发行的簿记管理人。国泰君安将组建簿

记管理人团队，由资本市场部牵头组建，债务融资部共同参与簿记建档过程，对

定价过程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并由国泰君安的债务融资部对债券发行定价进行

监督。由国泰君安提供簿记场所，相关文件留档备查。 

二、簿记建档的相关安排及定价配售原则 

（一）簿记建档时间安排 

有关本次债券申购、配售、缴款的具体时间安排详见《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16 年第一期绿色金融债券申购区间与投资者申购提示性说明》。 

（二）簿记建档场所 

本次债券的簿记场所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办公地点（上海市银城

中路 168 号 20 层）。 

（三）定价原则 

1、足额申购或超募申购的定价 

申购时间截止后，簿记管理人将本次债券全部合规申购单按申购利率由低到

高逐一排列，取募满簿记建档总额对应的申购利率作为债券最终的发行利率（票

面利率）。 

2、申购不足的定价 

簿记建档过程中，如出现全部合规申购总金额小于簿记建档总额的情况，簿

记管理人和发行人协商一致并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后可采取以下措施： 

（1）提高申购利率区间再次簿记，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2）缩减本次债券发行总额。 

（3）参照《承销协议》的约定，启动主承销商余额包销流程。 

（四）配售原则及配售方式 

1、配售原则 

簿记管理人应根据本次债券申购情况，遵守“价格优先”的原则对全部有效

申购进行配售。承销团成员的获配金额不得超过其有效申购单中列明的相应申购

金额。 

2、配售方式 

（1）如果债券的有效申购金额（有效申购金额指在发行利率以下（含发行

利率）的申购金额）少于簿记建档总额，在不提高申购利率区间再次簿记的条件

下，则每一有效申购将获得全额配售； 

（2）如果债券的有效申购金额等于簿记建档总额，则每一有效申购将获得

全额配售； 

（3）如果债券的有效申购金额大于簿记建档总额，则对低于发行利率的每

一有效申购进行全额配售；对等于发行利率的每一有效申购的获配金额将由发行

人和簿记管理人协商确定。 

3、不予配售的情况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簿记管理人对投资人可以不予配售： 

（1）拟配售对象的名称、账户资料与其等级的信息不一致的； 

（2）拟配售对象违反《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期绿色金融债券

申购区间与投资者申购提示性说明》的有关规定； 

（3）拟配售对象有违法违规或者违反诚信原则记录的。 

如有以上情形，簿记管理人将做好说明和记录，并妥善保存。 

三、簿记建档出现极端情况下的应对预案 

本次债券簿记建档前后，若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市场流动性持续紧张，可能

出现本次债券投资人认购不足或者投资人获得配售后无法按时缴款的风险，主承

销商可根据以往项目经验及本次债券相关协议，确定相关情况的应对预案： 

（一）投资人认购不足的应对预案 

若主承销商在簿记建档发行过程中遇到宏观政策或市场环境发生剧变，未能



全额募集债券计划发行量，确实需要履行包销程序的情况下，主承销商将按照《承

销协议》相关约定启动余额包销流程，保证全额募集款项的缴付。若按照《承销

协议》相关约定，主承销商和发行人未能按照协商一致的发行利率完成余额包销

流程，则主承销商将在与发行人、投资人充分协商后，合理调整发行安排并及时

向市场公告。 

（二）投资人无法按时缴款的应对预案 

若通过簿记建档确定了定价配售之后，在缴款日前债市波动加剧，造成获配

投资者未能筹足应缴资金，缴款日最终缴款不足的极端情况，主承销商将按照《承

销协议》相关约定启动余额包销流程，保证全额募集款项的缴付。此外，未能按

照相关协议约定进行缴款的投资者实质构成了违约，主承销商将按照发行相关的

协议文件中规定的相关主体的违约责任，主张自身合法权利并进行相应追索。 

四、簿记建档发行的潜在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次债券的发行人、簿记管理人及主承销商等在本次债券簿记建档过程中将

面临多种潜在风险。相关机构已知悉本次簿记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并已采取相应

防范措施。 

（一）违约风险 

本次债券发行中涉及的所有法律文件，签署各方均应严格遵守，如出现任何

一方单方面违约，其余各方将面临违约风险。 

应对措施：本次债券发行相关的协议文本中严格规定了相关主体的违约责任，

相关主体对协议文本进行存档备查，一旦发生相关主体的违约行为，其余各方即

可按照协议约定主张自身合法权利。同时，在本次债券发行过程中，将严格执行

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并在遵守监管部门规章和自律规范要求以及各方应履行的

保密义务前提下，实现发行信息的共享，从而降低各方因信息不对称造成单方面

违约的可能性。 

（二）操作风险 

如参与机构任何一方出具的文件、协议内容要素错误或未及时完成缴款等操

作，导致发行延时或失败将出现操作风险。 

应对措施：本次债券的簿记管理人债券承销发行团队经过了严格的业务培训，

并具有丰富的簿记建档操作经验，在本次债券发行前将对发行人进行充分的发行



辅导。本次债券的发行人、簿记管理人及其他相关方已掌握本次发行的相关制度

规范和操作流程，同时各相关机构内部对簿记建档管理制定了严格的操作规范和

要求，在簿记建档操作过程中均严格执行复核复查程序，以最大限度降低操作风

险发生的可能性。 

（三）包销风险 

主承销商在簿记建档发行中，未能全额募集本次发行量，按照相关协议要求，

主承销商对剩余债券履行余额包销义务，存在包销风险。 

应对措施：本次债券主承销商在发行前向潜在的投资机构进行了积极推介和

充分询价，并对本次债券发行时点的市场情况进行了充分预估，在此基础上与相

关各方共同制定本次债券发行的簿记区间，在宏观政策、市场走势不发生剧烈变

化的情况下，可最大限度降低本次债券的包销风险。同时，主承销商将提前做好

预案，如遇到宏观政策或市场环境发生剧变、确实需履行包销程序的情况，将及

时按照《承销协议》相关约定启动包销流程，按时完成全额募集款项的缴付。 

（四）分销系统风险 

本次债券的配售将通过托管机构进行分销、缴款，如分销系统发生故障，可

能面临分销系统风险。 

应对措施：簿记管理人安排专人负责本次债券的分销工作，必要情况下配合

托管机构提前进行系统测试。簿记管理人按时向托管机构提交分销所需的材料，

确保托管机构及时在系统内完成相关操作，并组织分销机构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分

销工作。同时，对于极端情况下，由于分销系统故障等不可抗力造成未按时完成

分销工作的，在相关分销协议中约定后续处理流程及相关方的权利义务，确保在

系统故障情况下本次债券发行工作的妥善处理，保障投资人、发行人等相关机构

的合法权利。 

（五）推迟发行风险 

本次债券簿记建档期间如发生货币政策调整等重大不利事件，可能出现簿记

结果超出发行人预期而推迟发行或调整簿记区间的风险。 

应对措施：发行人、主承销商在本次债券发行前对货币政策及市场走势进行

充分预判，尽量规避货币政策敏感期作为发行时间窗口；如最终确定在货币政策

敏感期发行，发行人、主承销商将在充分沟通的前提下，在确定簿记区间时综合



考虑货币政策可能变动的因素，最大限度避免因货币政策调整造成市场实际利率

水平超出既定簿记区间的情况出现；另外，如因货币政策调整造成发行利率与发

行人预期偏离过大而推迟发行的，发行人、簿记管理人及主承销商等相关机构会

将货币政策变动、相关各方意见及最终决策做好记录以备后查。 

（以下无正文） 

  






